深圳市气候中心气象资料共享内部操作流程
1、 受理
（一）责任部门：办公室
（二）责任岗位：办公室公文收发处理人员
（三）受理内容：申请人（或委托代理人）传真提交的申请材料，或局OA系统内部流转的资料服务需求。
（四）办理程序：由办公室公文收发处理人员对申请材料进行形式审查（审查依据《深圳市气候中心气象资料服务细则》第二章、第三章），提交台领导审批，通过审批后交气候研究部承办，并在1个工作日内决定是否受理。
二、承办
（一）责任部门：气候研究部
（二）责任岗位：气候研究部资料管理人员
（三）办理程序：由办公室公文收发处理人员将全部申请材料通过OA系统送交气候研究部，由气候研究部资料管理人员在1个工作日内进行承办，提出服务意见。
2、 审核
（一）责任部门：气候研究部
（二）责任岗位：气候研究部负责人
（三）办理程序：由气候研究部资料管理人员将服务意见报请气候研究部负责人在0.5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核，提出审核意见。
四、审查
（一）责任岗位：副台长（分管气候业务）
（二）办理程序：由气候研究部资料管理人员将全部申请材料和服务意见报请副台长（分管气候业务）在1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查，作出是否提供服务决定。
五、制作服务资料
（一）责任部门：气候研究部
（二）责任岗位：气候研究部资料管理人员
（三）办理程序：如审查决定提供服务，由气候研究部在5个工作日内制作出所需提供的服务资料，并与申请人商定共享气象资料提供的具体方式，按照双方约定的服务方式向申请人提供其所需的气象资料。
六、办结
（一）责任部门：办公室
（二）责任岗位：办公室公文收发处理人员
（三）办理程序：由办公室公文收发处理人员在0.5个工作日内进行办结，并归档全部申请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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